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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
的规制策略论

赵 谦，姚天琪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 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具体样态，旨在通过实施标准化的耕

地保护来创新性配置耕地这类农业生产要素。相应的目标治理即是依循相关规范设定，围

绕高标准农田建设蕴含的目标要素实施体系性规制；有必要从面积规模形式统筹与粮食产

出能力实质统筹这两个方面，设定相应的规制要点以明晰其规制策略。一方面，形式统筹

导向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主要针对全局性建成范围宣示和阶段性建成面积羁束

这两类规范事项，通过设定相应的规模型规制要点，明晰形式宣示、羁束型规模统筹的规制

策略。另一方面，实质统筹导向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主要针对粮食产能比例结

构和粮食产能参考值量化这两类规范事项，通过设定相应的能力型规制要点，明晰实质结

构、量化型能力统筹的规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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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先后将“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机制”，分

别确立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1]。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2]，通常以“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

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3]为表征。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凸显“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4]的新发展理念。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一种地域化、特色型土地整

治活动，旨在通过“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溉和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

电、科技服务、管护利用”[5]等方面建设，推动农田地力提升与农田基础设施改善。当前高标准农田建

设新建面积增速趋缓，逐步转进为建改并举导向下的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故而，高标准农田建设

即是“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6]的一种具体样态，旨在针对特定区域耕地实施标准化

的耕地保护，以创新性配置耕地这类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兼具发展形态与发展标准意涵的高

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活动中初具规模的协同增效机制，即在某种意义上引领重构了耕

地资源保护与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发展范式。相应的目标治理往往围绕“全国高标准农田

保有量进一步提高，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基础”[7]目标，依循相关规范设定来确立目标要素规

制体系。

一、表征高质量发展之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二元目标治理要义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建

成 10.75 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规定和 2021 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的

“2030年建成 12亿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2.8亿亩高标准农田”规定，陆续设定了当前的概括性、规

模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在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大规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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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8]所涉目标治理的规范依据，籍此渐趋明晰。201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已失效）、2019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实施办法（试行）》、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的目标任务量化

评分规范，亦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目标体系和实施考评奖惩”[9]的目标治理导向。高质量发展视域下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则有必要依循“把国家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分解成若干个可实现、好操

作的阶段性目标安排”[10]的统筹考量，围绕“提高耕地质量、建设成规模的高标准基本农田”[11]所蕴含

的面积规模与粮食产出能力这两类目标要素，实施体系性规制。

1.兼顾形式与实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命题

近年来，以“高标准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标准利用”[12]来表征高质量发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其目

标规范往往在各类重大文件中从不同角度被予以全方位设定。例如，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工程”，切实“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

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并将其作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关键举措。2024年“中央一号文

件”则进一步明确了“建成高标准农田”的优先面向，并要求“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过程监管”、鼓励

公众“直接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积极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贴息奖补试点”。在相关目标

规范设定（如表 1所示）的持续性框架引领下，截至 2023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 10亿亩，

其中 13个粮食主产省（区）累计建成面积约占全国的七成[13]，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

性、确保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伴随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化效应的逐渐显现，通

过兼顾形式与实质的目标治理来明晰该类活动的重心与方向，即成为了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效的

应有之义。

学界往往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资金来源、动力差异、组织效率、实施阻碍、管护效

能[14]等现实问题，尝试梳理相应目标导向下的技术规程与过程管理事项。例如，结合特定的统计分析

与实证研究方法，阐明高标准农田选址[15]、建设工程规划设计[16]、建设模式与时序安排[17]相关技术路

径。又如，立足于建设领导小组功能适当化[18]下的建设机构建制，选择集约节约型、产业发展型、资源

开发型、特色运作型、科技引领型、设施便利型[19]等不同建设模式，明晰建设资金的理念层面利益目标

与行为层面利益表达[20]之利益形态与载体、手段与激励保障功能[21]之多元化保障功能。相关研究虽

然颇为全面，但较少涉及衡量高标准农田建设价值目标理性行为取向[22]的目标治理要义；则有必要基

于从面积规模形式统筹与粮食产出能力实质统筹这两个方面，针对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标准农田建

设目标治理的规制策略，展开“描述-经验、逻辑-分析”[23]维度的释义学分析。

2.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的规制进路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应依循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24]的方向引领，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中的规模型、能力型目标事项，展开体系性的行

为约束。探究推动兼顾形式与实质目标治理的可行规制进路（见表 2），有必要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视

域下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5]考量，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加快由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提高建设成效[26]目标导向，设定相应的规制要点以明晰其规制策略。

一方面，就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中的规模型目标事项而言。所涉面积规模形式统筹主要针

对全局性建成范围宣示和阶段性建成面积羁束这两类规范事项，设定相应的规模型规制要点，进而

明晰形式统筹导向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的规制策略。相关目标规范通常围绕主产区、产销平衡

区等不同建设区域的个殊化高标准农田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27]目标定位，凸显高标准农田成为永久基

本农田质量建设落实载体[28]的统筹考量。其往往依托形式宣示型规模统筹和形式羁束型规模统筹，实

现推动改善土地利用结构，增加耕地数量，保障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29]的形式化规模指引。

另一方面，就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中的能力型目标事项而言。所涉粮食产出能力实质统筹

主要针对粮食产能比例结构和粮食产能参考值量化这两类规范事项，设定相应的能力型规制要点，

进而明晰实质统筹导向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的规制策略。相关目标规范通常围绕“保障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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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设定的演进时序

时间

2011
2012
2013
2014
2016

2017

2019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目标规范设定载体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

《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
意见》

《关于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意见》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工作的通知》

《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激励实施办法（试行）》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国家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

《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的指导意见》

《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水利
部关于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
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

《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目标规范设定要点

加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

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

到2020年，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8亿亩

统一全国技术标准，高标准农田“建什么、怎么建”

统一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内容、程序、方法和要求

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

加强规划和资金统筹、规范项目管理、增加建设投入、加强组织
领导

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永久基本农
田质量

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评价激励机制

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管理新体制、强化资金投入和机制创新

构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全过程质量管理体制

建成10.75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2.8亿亩高标准农田

明确竣工验收依据和条件、程序和内容、监督管理等事项

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阶段性任务

建改并重、因地制宜、地力提升、分区分类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

分类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完善政策与要素保障、加
强组织领导

明确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的总体要求、申报条件、组织实施、试
点工作要求等事项

制定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

真正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

“一平”“两通”“三提升”的高标准农田质量评价指标

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表2　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的规制进路

规制目标

形式统筹导向下的面积规模目标

实质统筹导向下的粮食产出能力目标

规范事项

全局性建成范围宣示

阶段性建成面积羁束

粮食产能比例结构

粮食产能参考值量化

 规制样态

形式宣示型规模统筹

形式羁束型规模统筹

实质结构型能力统筹

实质量化型能力统筹

规制要点

明晰永久基本农田的属性、范围，厘清其与高
标准农田的品类本质

围绕规划布局与建设基础，明晰符合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立项条件

补充必要的弹性裁量规定，充实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逐步实施方案

设定高标准农田用于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产品
生产的最低限度比例结构

区分粮食产能提升标准在新增建设与二次建
设方面的不同要求，列明粮食产能差异化参
考值标准与产能提升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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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30]的目标定位，凸显“必须施以最严格

的刚性管制手段来稳定其数量及空间布局，确保优质耕地‘良田粮用’”[31]的统筹考量。其往往依托实

质结构型能力统筹和实质量化型能力统筹，实现推动“提高建设标准和质量，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

产稳产”[32]的实质化能力指引。

二、形式统筹导向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的规模型规制

该类目标治理旨在推动落实“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规模效应。其

往往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中的面积规模形式统筹规范事项具体展开。所涉规模型规制应

通过统筹土地资源禀赋、人口、生活质量、技术水平、经济发展、灾害风险等因素[33]，在形式化建设面积

方面来明晰不同建设区域的新增建设面积、改造提升面积与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任务目标。

1.全局性建成范围宣示的目标治理规制策略

该类目标治理规制策略旨在强化形式宣示型规模统筹，其往往围绕全局性高标准农田建成范围

的形式目标宣示性规定①具体展开。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一种针对永久基本农田的标准化耕地保护

活动，既有永久基本农田与高标准农田品类界分规范的属性、范围定位较为模糊。它们虽然都是“耕

地保护战略定位的贯彻落实和举措配置的有效践行”[34]载体形式，但在功能属性和空间范围等方面还

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则有必要在明晰永久基本农田的属性、范围前提下，厘清其与高标准农田的品

类本质。

永久基本农田源自 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宣示性规

定。其实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年制定，2002年、2009年、2012年修改）第 55条和《基本

农田保护条例》（1998年制定，2011年修改）明确规定的“基本农田”，更多地通过所宣示的永久性保

护，进一步强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制定，1988年、1998年、2004 年、2019 年修

改）第33条列明“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之相应耕地的特殊保护措施。

高标准农田源自推进土地开发整理乃至土地整治背景下，2003 年《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

（2001-2010年）》、2012年《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等专项规划和 2011年《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规范（试行）》（已失效）等专门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而后 2013年《全国高

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7年《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则开始统一表述为“高标准农

田”。其名称虽略有所调整，但意涵一致，皆凸显建设后的基本农田应“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

相适应”[35]，而强化其作为特殊生产资料的经济属性。直至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

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和 2021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则开始将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至“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进一

步强化建设后的基本农田作为特殊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故而永久基本农田与高标准农田在品类本质上是一致的，所涉耕地在数量、质量和用途管控方

面的特殊保护措施，并未因从永久基本农田到高标准农田的耕地样态变化予以调整。高标准农田建

设作为一种耕地保护活动，旨在通过提升耕地质量和进一步强化发展粮食生产的用途管控，改善永

久基本农田的自然样态与生产、经营方式。其既强调维持乃至扩大优质耕地面积，以“满足耕地生产

的高产高效需求”[36]；也凸显“确保优质耕地用于粮食种植”[37]，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此外，就空间范围而言，两者也是逐步趋同的。“占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永久基本

农田，应强调“将最优质、最适宜、最稳定的耕地纳入保护区”[38]，从而“确保区域内划定的永久基本农

①    例如，2019年《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的通知》（已失效）的“优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永久基本农田质量”规定；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规定；

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的“真正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

标准农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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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数量起到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作用”[39]之兜底保障效应。“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

田”，亦宣示了所涉空间范围伴随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不断推进，未来终将全部趋同。当然，目前阶段

高标准农田的空间范围是窄于永久基本农田的，更多地考量 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规定的

“土壤适合农作物生长、无潜在地质灾害”与“集中连片，建设区域外有相对完善的、能直接为建设区

提供保障的基础设施”等因素，从适宜性角度来择优选择项目区域，有必要本着先易后难、先急后缓、

先示范后经验推广的原则逐步推进。

2.阶段性建成面积羁束的目标治理规制策略

该类目标治理规制策略旨在强化形式羁束型规模统筹，其往往围绕阶段性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

的形式手段羁束性规定①具体展开。高标准农田建设应从“符合立项条件”出发，围绕指向不同时间

节点和新增建成、统筹提升式二次建成不同比例结构的逐步实施方案来规划性推进。

一方面，就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条件而言。既有相关规范缺乏清晰、明确的可操作性设定，

更多地通过“工作基础好、建设潜力大、粮食产量高”[40]等政策性申报条件规定，予以模糊化方向性指

引。基于此，则应设定规划布局与建设基础这两类核心要件，明晰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具体立项

条件。

规划布局要件主要围绕项目选址及相应的建设方案编制事项展开。核心评判指标为是否符合

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体包括遵循相应的土地用途管制规则、与预设规划目标保持一致、

不超出预设规划区域范围等指标要义。衍生评判指标为是否涉及特殊范围、区域，若涉及则暂缓或

禁止实施。例如，严格管控类耕地范围、水域保护范围、退耕还林区域、退牧还草区域、生态保护红线

内的区域、出现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区域。

建设基础要件主要围绕项目区主客观支撑事项展开。主观可行性支撑事项为项目开展的工作

基础，具体包括申报地区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程度与相应工作机制状况、配套人员队伍与技术能力

状况、建设资金投入状况、建设与管护责任机制落实状况、权利人及相关人参与积极性等指标要义。

客观可能性支撑事项为项目开展的建设潜力，具体包括申报地区的土壤环境质量状况、灌溉水源保

障状况、粮食产能潜力状况、交通运输便捷程度、耕地资源规模化程度等指标要义。

另一方面，就高标准农田建设逐步实施方案而言。既有相关规范在节点事项和建成比例结构设

定方面的静态刚性有余而动态弹性不足，更多地通过各个时间节点的量化规定，予以阶段性的羁束

指引。基于此，则应立足于我国粮食产量稳定增长背景下增速放缓的演进态势，补充必要的弹性裁

量规定，充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逐步实施方案。

在节点事项设定方面，应基于前述各类规划中阶段性量化规定的刚性约束，通过细化目标的弹

性调整，确立规划目标节点事项的动态执行调整机制。其有必要将前述 3年、5年乃至 10年任务期的

量化目标，进一步细化为年度目标。但该类年度目标不是对前述阶段性目标的简单均等拆分，可参

考 2021年《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中的“绩效指标赋分规

则”，将80%的阶段性量化目标按年度均分为基础刚性目标，20%的阶段性量化目标则设置为动态弹

性目标。动态弹性目标应立足于上年度基础刚性目标相关建设区域资源状况和建设基础，对建设完

成情况所展开的实时评估，予以差异化配置。建设区域资源状况主要包括耕地资源储备、水资源储

备、耕地质量、自然灾害等相关自然资源结构要素；建设基础主要包括建设资金投入、建设标准、建后

①    例如，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十四五”末“建成 10.75亿亩

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规定；2021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的“到 2022年建成 10亿亩高标准农田。到 2025
年建成 10.75亿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1.05亿亩高标准农田。到 2030年建成 12亿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2.8亿亩高标准农

田。规划期内完成 1.1亿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到 2022年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亿亩，2021-2030年新增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 1.1亿亩。新增建设高标准农田亩均节水率 10%以上”规定；2022年《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

源部 水利部关于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的“率先将一定区域内符合立项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规定；202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的“制定逐步把永久基本农

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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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护、建成使用年限等资源保障要素；建设完成情况主要包括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情况、项目工程质

量、建后粮食产能达标、建后群众满意度等资源利用效益要素。若评估结论为“超额完成”，则在预设

基础刚性目标基础上，1.2倍地增量投放相应的动态弹性目标；若评估结论为“如期推进”，则在预设基

础刚性目标基础上，等比例投放相应的动态弹性目标；若评估结论为“进度滞后”，则在预设基础刚性

目标基础上，0.8倍地缩量投放相应的动态弹性目标。

在建成比例结构设定方面，应基于前述各类规划中新增建成与改造提升、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这

两种统筹提升式二次建成的不同量化目标设置，通过必要的比例结构原则性规定“平衡好刚性结构

与弹性权变之间的关系”[41]，明晰两种建设类型之间的有机协调样态。改造提升式二次建成旨在维护

乃至提升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质量与粮食生产能力；所需建设资金投入标准较之新增建成要偏低，

是不同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普遍性要求。高效节水灌溉建设旨在凸显优质化建设目标，尝试降低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水资源运营成本；所需建设资金投入标准较之新增建成要偏高，是水资源紧缺

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瓶颈式要求。事实上，“根据 2023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全国耕地面积

为19.29亿亩。截至2023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超10亿亩”[42]。伴随高标准农田建设的

持续性推进，未来新增建成的空间范围将逐步缩减，应更多地凸显统筹提升式二次建成的结构占比。

基于此，有必要参考2021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中关于新增建成、改造提升、

高效节水灌溉的面积目标、递增幅度与节水率目标设定，合理设计相应的梯度性比例结构：可将新增

建成与统筹提升式二次建成的基础比例设定为 1：0.4，每 5年提升 10%的二次建成占比。其中，改造

提升、高效节水灌溉建设这两种统筹提升式二次建成的比例结构，则结合所在建设区域实际情况具

体配置：水资源紧缺地区的高效节水灌溉建设式二次建成占比，最高不超出其总体二次建成占比上

限；非水资源紧缺地区的高效节水灌溉建设式二次建成占比，最低不少于该地区新增建成的10%。

三、实质统筹导向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的能力型规制

该类目标治理旨在推动落实“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建立高产稳产农田，提高

粮食生产能力”[43]的粮食产出能力效应。其往往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中的粮食产出能力实

质统筹规范事项具体展开。所涉能力型规制应通过统筹“耕地供给能力、科技支撑能力，技术装备水

平、农田建设水平，作物布局结构、粮食品种结构，经营行为取向、政策目标取向等基本要素”[44]，在实

质化粮食产出能力方面来明晰不同建设区域的亩均产能目标。

1.粮食产能比例结构的目标治理规制策略

该类目标治理规制策略旨在强化实质结构型能力统筹，其往往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产能

结构宣示性规定①具体展开。高标准农田建设应以“粮食生产”为主要用途，围绕“原则上全部用于”

和“主要用于”，设定其用于粮食生产和其他农产品生产的最低限度比例结构。

既有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能比例结构规范，主要是围绕耕地地力改善、科技装备完备、农业基

础设施优化以及政策体系[45]等多维度强化“粮食生产”这一核心用途展开的框架性设定。该类规范设

定虽然“呈现出‘有所保留’的管控强度，并在多处设置可予细化、填充的‘留白’”[46]，但在比例结构量

化表达方面的可操作性还是较为模糊的。其应根据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的不同类型，结合《中

国统计年鉴 2024》中呈现的当前粮食作物生产用途比例、播种面积现状[47]，予以必要的类型化设定。

近年来，我国已在永久基本农田基础上，分别划定了粮食生产功能区 9亿亩、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①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1993年制定，2002年、2009年、2012年修改）第31条的“国家采取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稳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保障粮食安全”规定；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能力的意见》的“支持高标准农田主要用于粮食生产”规定；2021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的“立足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兼顾油料、糖料、棉花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规定；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的“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规定；2023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第13条的“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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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亿亩（与粮食生产功能区重叠8000万亩）[48]。

首先，就粮食生产功能区而言。该类区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域。在其范围内开展的高标

准农田建设，有必要设定 100%的粮食生产用途比例，确保其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不能用于其他作物

种植或农业用途。

其次，就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而言。该类区域是保障“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

的必需型农产品”[49]稳定供给的核心区域。在其范围内开展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必要根据耕地实际

状况和不同的轮作休耕周期设定生产用途动态比例结构：不低于 30%的粮食生产用途比例和不超出

70%的棉油糖胶等保障目标作物生产用途比例；并鼓励耕作条件适宜的建设区域（特别是与粮食生

产功能区重叠区域），在完成既定保障目标作物生产任务基础上，通过轮作、间作、套种等方式，转入

粮食生产。

最后，就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以外区域而言。在该类区域范围内开展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有必要依循平衡区以常住人口的稻麦口粮用途消费自给为底线，主销区以农村常住

人口的稻麦口粮用途消费自给为底线[50]的粮食生产自给保障目标指引，亦根据耕地实际状况设定生

产用途动态比例结构：适宜种粮区域的粮食生产用途比例应不低于 70%，不适宜种粮或其他重要农

产品生产区域的粮食生产用途比例应不低于30%。

2.粮食产能参考值量化的目标治理规制策略

该类目标治理规制策略旨在强化实质量化型能力统筹，其往往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产能

参考值量化评判规定①具体展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产能提升标准应区分新增建设与二次建设

的不同要求，新增建设更多地强调平均量化型数值指标，二次建设则凸显动态比较型限度指标；并列

明不同区域的粮食产能差异化参考值标准与产能提升评价标准。

既有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产能参考值量化规范，往往围绕“由资源状况和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

的，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51]事项展开。其

更多的是基准性、框架性的规范设定，有必要予以细化并凸显其可操作性。

首先，就新增建设数值指标而言。新增建设的“提高 100公斤左右”指标，“100公斤”更多的是基

于“我国粮食产量在前期高位的基础上继续增产”[52]现状测算出的量化均值，“左右”则为各地制定个

殊化的产能提升标准预留了必要的弹性空间。其有必要根据不同建设区域作物品种、气候、土壤、水

文、地形地貌、资金投入、技术水平等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明晰 10%的上下浮动比例；既强

调彰显不同建设区域的实际情况，也确保新增建设数值指标的可行性。

其次，就二次建设限度指标而言。二次建设的“不低于当地高标准农田产能的平均水平”指标，

往往是基于“耕地质量总体偏低，综合生产能力逐步退化”[53]现状测算出的比较型限度要求，“不低于”

所彰显的羁束限度则明晰了产能提升的最低阈值。其有必要强调“平均水平”的测算范围应仅涉及

已建成的达标高标准农田，被纳入改造提升二次建设规划序列的高标准农田则不纳入测算范围。测

算的时间范围亦应仅限于近三年的产能数据；伴随高标准农田产能的逐年提升，三年以上往年产能

数据的比较效应针对性与现实性皆已趋于弱化。

再次，就粮食产能差异化参考值标准而言。不同区域的粮食产能差异化参考值标准虽然已经针

对七大区域下不同省域范围予以了区分，且 1.1的参考值平均计算系数是根据建成后高标准农田亩

均粮食产能增加比例的实际测算，并“考虑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粮食单产数据是高标准农田和普通

农田粮食单产的综合值，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亩均粮食产能增加取 10%较为合适”[54]。但相应的平

①    例如，2016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已失效）的“新增粮食产能”规定；2021 年《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的“新增高标准农田亩均产能提高100公斤左右，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产能不低于当地高标准农田产能的平均水平”和全国

高标准农田建设七个区域的不同亩均粮食产能目标规定；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的“高标准农田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参考

值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3年的统计数据，取平均值乘以1.1，四舍五入后得到）规定；2024年《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

的“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相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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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计算系数并未充分考虑到不同建设区域内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耕地面积占比对粮食产能数据可

能产生的扰动。事实上，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耕地面积占比若低于 50%，高标准农田的亩均粮食产

能对整体粮食产能数据的权重影响会相对偏小；则有必要设定 1.15甚至是 1.2的计算系数，以充分调

动所在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粮食产能提升的积极性。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的耕地面积占比若高

于 50%甚至接近于 80%的数量占比基础目标，高标准农田的亩均粮食产能对整体粮食产能数据的

权重影响会相对偏大甚至产生决定性影响；则有必要维持 1.1的计算系数，以确保乃至稳定所在区域

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粮食产能提升的实效性。

最后，就产能提升评价标准而言。产能提升评价标准作为“达到一定的粮食产出能力，且是‘相

对稳定’的产出能力”[55]的增益宣示评判指标，有必要围绕“由农业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且可以达

到的最佳粮食产出水平，也即粮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56]，从现实产出能力与潜在增产能力这两个方

面具体厘清。其一，现实产出能力指标是评判提升与否的决断型基础指标。该类指标应以“食物消

费上表现为需要实现从‘吃得饱’向‘吃得好’的转变”[57]之供需结构变化作为考量出发点。其既通过

对比高标准农田建成前后的粮食产能数据变化，展开据以做出决断的数量评判；也有必要强调围绕

高标准农田建成前后的“原粮优质品率、绿色食品粮食类别获证产品数、单位粮食产量农药残留量”[58]

等指标，展开据以做出决断的质量评判。其二，潜在增产能力指标是评判提升与否的参考型延伸指

标。该类指标往往立足于凸显生产效率与潜力考量，涉及资源高效利用、管理效能倍增、技术水平提

升等方面要素。其应围绕耕地地力改善程度、基础设施完备程度、科技进步贡献状况、农业经营方式

状况等事项，通过综合分析往年调查数据，并结合抽样测评未来趋向等手段，展开仅供决断参考的前

瞻性评判。

四、结 语

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一种创新性配置耕地生产要素的标准化耕地保护活动，探究相应的目标治

理命题旨在围绕其蕴含的目标要素，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规范中的规模型、能力型目标事项，展

开体系性的行为约束。一方面，在面积规模形式统筹规范事项上，应分别围绕全局性高标准农田建

成范围的形式目标宣示性规制要素，以及阶段性高标准农田建成面积的形式手段羁束性规制要素，

设定规模型规制要点。另一方面，在粮食产出能力实质统筹规范事项上，应分别围绕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粮食产能结构宣示性规制要素，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粮食产能参考值量化评判规制要素，设

定能力型规制要点。基于此，通过厘清兼顾形式与实质目标治理的可行规制进路，能够为高质量发

展视域下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命题从资源配置规划转进至目标责任实现的“践行-检视”式研

究，明晰相对科学的效能管理手段；从而为更广延视域下的耕地高水平保护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提供可能的目标导向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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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Strategies for Objective-Based Governance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AO Qian， YAO Tianqi

Abstract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a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
opment，aims to innovatively alloca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cultivated lan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ized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Corresponding objective-based governance in⁃
volves systematic regulations based on related norms， focusing on the objective-oriented elements inher⁃
ent in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regulatory key points from the two 
aspects： the coordination of area scale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grain output capacity，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gulatory strategies. On the one hand， objective-based governance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
struction under the formal coordination orientation mainly addresses two types of normative matters： the 
declaration of overall construction scope and the restriction on phased construction area. By setting corre⁃
sponding scale-based regulatory key points， the regulatory strategies for formal declaration and restric⁃
tive scale coordination are clarified. On the other hand， objective-based governance of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substantive coordination orientation primarily focuses on two normative 
matters： the proportion structure of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the quantification of reference value for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By establishing corresponding ability-based regulatory key points， the regula⁃
tory strategies for substantive structural coordination and quantitative capacity coordination are clarified.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standard farmland construction； scale-based regula⁃
tory； ability-based regulatory； objective-base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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